101候用主任一般甄選（表件三）

101候用主任推薦甄選（表件三）

臺北市101學年度公立國民小學候用主任 □一般甄選□推薦甄選 進修紀錄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年   月  日

	服務

單位
	
	姓     名
	
	職 稱
	

	研習（訓練）進修名稱


	核定機關
	核 定 日 期

文       號
	進修時數

（學分數）
	採計資績分數
	服務單位

審定分數
	備  考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簽　　章

報 考 人
	
	核　　章

人事主管
	
	首長核章
	


填表注意事項
一、資績評分表中「研習訓練」欄之積分，採計自98年8月1日起至101年7月31日止，不跨學年採計。期間研習每達35小時，核計1分，每年最多2分，三年以採計6分為限，不跨學年採計。參加教育行政機關或委託學校及其他機關（構）舉辦國民教育有關之教師研習、教育行政專業訓練或接受行政院人事行政局認證之學習機關（構）辦理之教育行政專業訓練結業。其中結業（訓）證書上有註記學分證明20學分以上者列入「學分進修」欄採計，19學分以下者，或參加校長、主任或股長儲訓等之結業（訓）證書不予採計。另持有本局所頒發教學輔導教師證書、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人員初階證書、國小發展性輔導教學系統中階證書、特教鑑定進階種子教師證書，各加1分，並以2分為上限。
二、資績評分表中「學分進修」欄之積分，時間採計自98年8月1日起至101年7月31日止。最近3年內凡修滿師範院校研究所或一般大學教育（含初等教育）、教育行政、體育、輔導、教育心理與輔導、特殊教育、社會教育研究所40學分，持有結業證書者加2分；該40學分尚未修滿惟已修畢20學分者加1分。另每修滿上述教育相關研究所20學分（需不同科系）持有結業證書者加1分，最高以2分為限。進修紀錄如有不實，有關人員應負審查不實之責。本表得以A4大小，下載列印教師研習中心表單核章後使用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編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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